
附件
青岛市中小学生艺术素质测评指标及赋分细则（试行）
	一级指标
	二级指标
	三级指标
	赋分细则
	测评依据
	相关说明

	基础指标
（40分）
	课程学习
（25分）
	出勤率
（5分）
	音乐、美术学科课堂出勤各占2.5分。无故缺勤一次扣0.5分，扣完为止。
	班级花名册
	以学期为单位测评，两学期得分相加除以二为学生该项学年得分

	
	
	参与度
（10分）
	    音乐、美术学科课堂表现各占5分。对参与音乐、美术课程学习的态度（包括兴趣、情感等）和投入情况（包括投入时间、频度和广度等）优秀得4-5分，良好得2-3分，一般得1分，较差不得分。
	师生座谈
	

	
	
	任务完成
（10分）
	音乐、美术学科作业及课堂学习计划的完成情况各占5分。一次未完成扣0.2分，扣完为止。
	音乐抽测教材内容
美术抽查作业本
	

	
	课外活动
（15分）
	艺术兴趣小组、艺术社团（10分）
	参加至少一项学校组织的音乐或美术类兴趣小组、社团得10分，无故缺勤一次扣0.5分，扣完为止。
	艺术类兴趣小组、社团花名册
	以学期为单位测评，两学期得分相加除以二为学生该项学年得分

	
	
	其他艺术活动
（5分）
	参加学校组织的艺术节、联欢会、展览等艺术活动，得2分，获校级艺术展演（比赛）一等奖得5分，获二等奖得4分，获三等奖得3分。
	获奖证书或
参与活动的照片
	以年度为单位测评，取最高成绩，参加多项活动的成绩不累加

	学业指标
（50分）
	基础知识
（20分）
	音乐知识
（10分）
	音乐笔试。试题依据课标、教材，以听力选择题为主，满分100分，实际得分乘以10%计入测评成绩。
	卷面得分
	以学期为单位测评，两学期得分相加除以二为学生该项学年得分

	
	
	美术知识
（10分）
	美术笔试。试题依据课标、教材，以图片鉴赏选择题为主，满分100分，实际得分乘以10%计入测评成绩。
	卷面得分
	

	
	基本技能
（30分）
	音乐技能
（15分）
	随机抽取教材内任意一首歌曲，学生自选演唱、歌表演（小学一、二年级可选）、识读乐谱、器乐演奏等任意两项进行测试。
“演唱”标准：能够用正确的演唱方法，完整流畅的表现歌曲，其中出现一处音准或节奏错误扣0.5分，扣完为止；
“演奏”标准：能够用正确的演奏方法，完整流畅的演奏乐曲，其中出现一处音准或节奏错误扣0.5分，扣完为止；
“识读乐谱”标准：能够准确识读教材中的歌曲旋律或旋律片段，其中出现一处音准或节奏错误扣0.5分，扣完为止；
	现场抽测
	以学期为单位测评，两学期得分相加除以二为学生该项学年得分

	
	
	美术技能
（15分）
	随机抽取教材内的造型表现、设计应用等领域内的任意两项内容进行表现。
评分标准：能够用适当的工具和材质表现主题意境，得15分，其余视主题表现情况予以量分。
	现场抽测
	

	发展指标
（20分）

	校外学习
（10分）
	校外艺术学习
（5分）
	自觉学习、参与传承优秀的传统民族民间艺术（不包括艺术培训班、艺术考级）和其他优秀文化艺术项目等。能够现场展示所学艺术内容，表现优秀得5分；表现良好得4分；能够现场表述对上述艺术项目的了解，表述完整较好得3分；表现一般得2分，不能表述的为0分； 
	   现场展示情况

   学习或参与相关活动的证书、照片或其他证明材料
	1.优秀的传统民族民间艺术特指各级《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》中的项目；
2.以学期为单位测评，两学期得分相加除以二为学生该项学年得分。

	
	
	校外艺术实践
（5分）
	积极参加校、区（市）、市“艺动城乡”美育结对帮扶活动、社区、乡村文化艺术公益活动，欣赏高雅文艺演出和艺术展览，一次得2分，最高得5分。
	参与活动的证书、照片或学生本人在活动现场手持门票的照片
	以年度为单位测评

	
	艺术特长
（加分项，10分）
	
	1.代表学校参加区（市）级以上教育行政部门组织的艺术展演（比赛），获区（市）级一等奖得6分、获区（市）级二等奖得4分、获区（市）级三等奖得2分；获市级一等奖、省级二等奖、国家级三等奖以上得10分。
2.参加学校艺术特长现场测试，包括：声乐、器乐、舞蹈、戏曲、书法、绘画、雕塑、手工等，根据现场表演水平赋分，最高得6分。
	参赛或参与活动的证书或其他证明
	以年度为单位测评，取最高成绩，参加多项活动的成绩不累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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